
永水利〔2021〕50 号

关于泉州市永春永固建材有限公司
水资源论证的批复

泉州市永春永固建材有限公司：

根据你单位的申请，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《泉州市永春

永固建材有限公司水资源论证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为《报告

表》）进行评审，编制单位按照评审意见对《报告表》进一

步修改完善，经审核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《报告表》基本符合规范要求。《报告表》能依据

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》及有关技

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进行编制，《报告表》章节齐全，内容

全面，论证工作等级合理，采用的规程规范和引用资料较准

确，分析论证结论和建议是合理可行的。



二、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对建设项目取用水合理性及可

靠性分析。该项目设计取水规模为 273.08m
3
/d，年用水量（不

含输水损失）81924m
3
。该项目建设能较充分合理利用水资源，

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。经论证项目

所在流域水量及水质均基本满足本项目的取水要求，项目建

设合理可行。

三、基本同意《报告表》中建设项目取退水对环境及其

他用水户的影响分析及提出的水资源保护措施。项目取水不

影响上下游其他取水户用水，经环保部门审核生活生产污水

经处理后无外排，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业主单位应切实做好

施工和运行期间水资源保护措施的落实，服从水行政主管部

门的调度，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监督管

理。

四、你单位可根据本批复及修改后的《报告表》等文件

材料向永春县水利局依法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手续。

永春县水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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